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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群社會服務處 李坤社區服務中心 

地址：慈雲山雲華街 45 號慈雲山（南區）社區中心 5 樓 

電話：2322 2775 

傳真：2322 2477 

 

 

合辦 

 

2023-2024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廣西柳州深度文化藝術交流之旅 – 申請表格 

 

請用不能擦掉的黑色或深藍色原子筆，以正楷填寫本申請表格。在填寫前請先參閱附件。 

請刪去錯處及作出更正後，在旁簽署作實。 

 

A. 個人資料（必須全部以中文及英文正楷填寫）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香港身分證號碼 (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住址/郵寄地址  

電郵地址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是否可以接收 WhatsApp 訊息 可以 / 不可以 

緊急聯絡人 (一)  緊急聯絡人 (一) 與 

申請者的關係 

 

緊急聯絡人 (一) 

電話 (1) 

 緊急聯絡人 (一) 

電話 (2) 

 

如緊急聯絡人超過一位，請填寫以下部分。 

緊急聯絡人 (二)  緊急聯絡人 (二) 與 

申請者的關係 

 

緊急聯絡人 (二) 

電話 (1) 

 緊急聯絡人 (二) 

電話 (2) 

 

 

*備註： 

1. 參加交流計劃的參加者須為年齡介乎 12 至 24 歲（以出發前往內地當日計算）。 

2. 須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3. 未曾參加過 2023-24 年度由「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下任何其他內地交流項目。 

 

此部分由職員填寫 

表格編號：                                 

報名日期及時間：  2023 年      月      日   

香港廣西柳州市同鄉聯誼會 香港廣西僑界同鄉聯誼總會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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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證件 

請回答以下的問題，並於適當的□內填上ü。 

1. 是否在香港出生?       

□ 是    □ 否，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是否擁有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卡）或其他護照*?    

□ 是（請跳至 2a）   □ 否，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跳至 D）  

2a. 回鄉卡 / 其他護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跳至 2b） 

2b. 回鄉卡 / 其他護照到期日子：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C. 自我介紹及面試 

申請者均需接受面試遴選，而通過面試的申請者才會被正式錄取為計劃參加者（詳細見 

I. 注意事項及規則）。主辦單位希望於面試前，能對申請者有初步的認識，請回答以下的

問題，並於適當的□內填上ü。 

 

1. 是否於本年度曾參與由「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資助的內地交流項目? 

□ 是                  □ 否 

 

2. 是否曾到柳州旅遊或交流? 

□ 是                  □ 否 

 

3. 請列出你曾出國交流或旅遊的次數及地方： 

 

 

 

 

4. 請以不少於 100 字的內容，作出自我介紹、參加本交流團的原因以及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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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辦單位會於 2023 年 7 月 15 日或之前，安排合適的申請者進行面試。若申請者於此日

期或以後仍未收到面試通知，即視為已落選，恕不另行通知。申請者可填上 6 月 26 日至

7 月 15 日期間可出席面試的時段，實際安排以樂群社會服務處通知為準。 

 
期望日期及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上午 10:00 – 上午 11:30       

上午 11:30 – 下午 1:00       

下午 02:00 – 下午 03:30       

下午 03:30 – 下午 05:00       

下午 05:00 – 下午 06:00       

 

D. 收取及退還按金安排 

若申請者獲錄取為正式參加者，申請者須在收到電話或 WhatsApp 通知後的 3 個工作天

內，親臨主辧單位繳交按金港幣一千元正。 

在完成所有有關活動，以及提交活動感想或報告後，主辦單位會安排退還按金的程序。

主辦單位只會以劃線支票形式退還交流團按金。 

 

E. 交流團相關的配套活動 

為了讓參加者更能投入其中，所有參加者必須參與交流團相關的各項活動，否則主辦單

位有權不退還交流團按金。 

以下為交流團活動時間表（實際日期以主辦單位公布為準）： 

 

日期 活動 

2023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4 日 

（實際日期及時間稍後公布） 

第 1 項：交流團簡介會 ＋ 團體活動 (1) 密室逃脫 

第 2 項：團體活動 (2) 攻防箭 

第 3 項：團體活動 (3) 城市定向 

第 4 項：團體活動 (4) 圓圈繪畫 + 交流團前例會 

2023 年 8 月 7 日至 11 日 5 日 4 夜廣西柳州深度文化藝術交流之旅 

2023 年 8 月 18 日 提交不少於 300 字的感想 

2023 年 8 月下旬（待定） 學習總結日營 

 

你是否知悉必須參與所有交流團相關的配套活動，並同意承諾出席所有活動？ 

□ 同意   □ 不同意 

 



4 
 

F. 行程簡介 (實際行程以交流團簡介會及交流團前例會的通知為準) 

第一天 
l 出發並抵達柳州，參觀柳州市民族高中及交流 

l 遊覽百里柳江，了解柳州的城市發展與環保規劃 

第二天 
l 參觀五菱寶駿汽車製造基地 

l 參觀柳州工業博物館 

第三天 
l 參觀柳州市紫荊花博物館，親手製作具廣西少數民族特色工藝品 

l 參觀螺霸王螺螄粉工廠 

第四天 
l 參觀侗族村寨及遊覽程陽橋 

l 參加侗族百家宴，與當地學生交流及分享 

第五天 
l 參觀侗族三江豉樓 

l 回程 

 

G. 交通及惡劣天氣安排 

1. 在香港境內，主辦單位不會提供專車接送，參加者須自行作出適當的交通安排，以

免延誤到達香港西九龍高鐵站的時間，逾時不候。 

2. 不論天文台懸掛任何暴雨警告信號或颶風信號，如參加者沒有收到主辦單位個別通

知取消或延期出發，則一律依照原定時間抵達香港西九龍高鐵站集合。 

 

H. 參加者守則 

1. 參加者必須自重身份，尊重他人，遵守紀律，注意言行及態度，主動配合活動計劃； 

2. 如遇到特別情況（如天氣變化或交通問題等），為參加者安全著想，主辦單位職員或

領隊有權更改、取消行程或行程內的活動，參加者須隨時注意行程修訂及作出配合； 

3. 參加者須全程穿著由主辦單位提供的團體服，以茲識別； 

4. 於交流團期間，參加者任何時候均不得進入異性參加者房間； 

5. 為確保全體參加者的安全及團隊紀律，所有參加者不可擅自離開酒店、不可擅自離團

及必須隨團返港，不得逗留； 

6. 如發現參加者擅自離開酒店或離團，工作人員將即時作出處罰，並沒收按金； 

7. 如參加者因擅自離開酒店或離團而發生任何意外，參加者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全部

責任； 

8. 參加者必須發揮團隊精神，互相照顧；言行必須謹慎，尊重他人； 

9. 參加者應先行兌換適量人民幣，不可向工作人員、領隊、導遊及／或其他參加者借用

款項，主辦單位亦不會於行程中安排時間讓參加者於當地兌換人民幣； 

10. 參加者須自行保管個人證件，如有遺失，主辦單位恕不負責；如因參加者遺失個人證

件而延誤行程，主辦單位有權向參加者收取費用以支付延誤行程的額外開支及行政費。 

11. 參加者必須於交流團期間自行保管個人財物，如有遺失或損壞，主辦單位將不會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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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責任及賠償； 

12. 參加者應積極參與各項活動，不可無故缺席、不可脫離行列及不可擅自單獨行動； 

13. 參加者須遵守當地法律，及個別機構或團體的守則； 

14. 乘坐旅遊巴時，參加者不可在車上喧嘩及嬉戲，宜安坐坐位並扣上安全帶，勿起立走

動；不得與司機談話，亦不得高聲談笑。行車時不要將身體任何部分伸出車外； 

15. 切勿攜帶未能出／入境的物品或食物、大量現金、貴重物品、電子器材（如：電子遊

戲機等）、危險物品、不適合參加者閱讀的書刊、雜誌等，一經發現，主辦單位將有

權棄置或暫為妥善保管物品； 

16. 參加者必須自備電話咭，工作人員、領隊及導遊不會外借電話予參加者； 

17. 此項為境外學習活動，主辦單位已為每一位參加者購買合適行程的保險； 

18. 如在行程中遇上任何意外，必須即時通知工作人員； 

19. 參加者必須注意個人健康、衞生及身體狀況，並採取必須的預防措施，如有任何不適，

必須立即通知工作人員。為參加者健康著想，工作人員有權安排參加者於當地就醫； 

20. 如參加者因違規而發生任何意外，基於安全理由，工作人員有權中止參加者參與行程

中之活動； 

21. 參加者須隨身攜帶病歷紀錄卡（例如：常服及隨身攜帶的藥物名稱；會引致個人過敏

反應的藥物名稱）； 

22. 參加者不宜進食過量食物，太油膩或辛辣食物，亦不宜進食，以免引致身體不適； 

23. 參加者請按個人需要自備平安藥； 

24. 在整個交流團行程中，參加者不能參與或提議涉及粗言穢語、賭博、打架、吸煙、飲

含酒精飲品或觸犯當地或香港法例的活動，一經發現，主辦單位將不會退還交流團按

金（港幣一千元正）。如知悉或相信有參加者參與或提議違反以上守則的活動，必須

立即通知工作人員，如證實有參加者協助隱瞞事件，主辦單位將不會退還交流團按金

（港幣一千元正）。 

25. 參加者必須出席所有交流團相關的配套活動及履行中心所訂立的要求，否則將不獲退

還交流團按金（港幣一千元正）。 

26. 參加者必須遵守上述各項參加者守則，否則將不獲退還交流團按金（港幣一千元正）。 

27. 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及解釋權。申請者不得爭議，並以主辦單位的解釋為最終決

定。 

 

I. 注意事項及規則 

1. 所有 18 歲以下申請者必須經由家長簽署同意各項報名條款； 

2. 參加者必須以親身、電郵或 WhatsApp 遞交填妥的報名表格予主辦單位；截止日期為

2023 年 7 月 3 日（一）下午 5 時正，逾期將不獲受理； 

3. 遞交表格的時候，請連同附件一 - 參加者健康問卷調查 及 附件二 - 收集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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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及一併交回（獲錄取為正式參加者的人士，需於交流團出發前的活動內再填寫一

次參加者健康問卷調查）； 

4. 所有申請者均需進行面試，通過面試者才會正式獲取錄為計劃參加者；主辦單位會於

2023 年 7 月 15 日或之前，安排合適的申請者進行面試。若申請者於此日期或以後仍

未收到面試通知，即視為已落選，恕不另行通知。 

5. 若申請者獲錄取為正式參加者，參加者將會收到電話或 WhatsApp 通知結果。申請者

須在收到電話或 WhatsApp 通知後的 3 個工作天內，親臨主辧單位簽署並交回取錄確

認信及繳交按金港幣一千元正以確認參加計劃資格。若申請者未能於指定日期前簽署

並交回取錄確認信及繳交按金，即視作自動放棄參加交流團資格。 

6. 如申請者簽署並交回取錄確認信及繳交按金後，因個人原因退出計劃，將被視作自動

放棄論，申請者將不獲退還交流團按金。 

7. 如申請人數不足，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是次交流團，而不會作任何賠償。 

8. 本中心之遴選優次準則如下： 

8.1 參加者必須能參與所有交流團相關的配套活動； 

8.2 參加者必須能照顧自己的日常起居生活； 

8.3 本交流團並非觀光購物團，參加者須透過體驗而學習，必須珍惜是次學習機會； 

8.4 參加者必須有學習體驗的心志，勇於嘗試，不怕辛苦； 

9. 如出現以下情況，主辦單位一律不會退還交流團按金： 

9.1 沒有出席所有交流團相關的配套活動； 

9.2 在出發前退出及／或中途離團； 

9.3 沒有持有有效證件而未能出發； 

9.4 違反參加者守則內所列明須遵守及將導致不獲退還交流團按金的規則； 

10. 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資料，只供申請『2023-2024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廣

西柳州深度文化藝術交流之旅』之用，所有個人資料均按照《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的相關條文處理。申請者須明白及同意其個人資料有可能供政府用以進

行意見調查、評估研究、舉辦培訓／分享會，執行「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日常工

作、監察計劃推行，以及作其他與上述任何事宜有關的用途； 

11. 在整個活動過程中，主辦單位會進行拍攝（包括但不限於相片、影片或音訊）作為相

關的宣傳推廣之用，並擁有所有視訊資料的全部版權。主辦單位將有機會把視訊資料

編輯上載或刊登於主辦單位及相關合作單位之宣傳媒介內（包括但不限於刊物、網頁、

社交媒體及其他宣傳品）； 

12. 申請者須明白及同意在參加交流項目後自動成為民青局轄下即將成立之「青年網絡」

的會員（設有退出選項）； 

13. 申請者獲取錄與否，以主辦單位最終決定為準； 

14. 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及解釋權。申請者不得爭議並以主辦單位的解釋為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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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聲明 

本人                   （申請者姓名） 及家長已仔細閱讀以上的「參加者守則」及「注

意事項及規則」。 

 

本人及家長在此聲明： 

 

□ 本人於本申請表格上所填報之所有資料，均正確無訛。如有虛報或漏報資料，本人及

家長／監護人將承擔一切責任及結果，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 本人同意承諾出席所有交流團相關的配套活動。 

 

□ 本人明白本申請表格所收集的資料，只供申請『2023-2024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

劃」廣西柳州深度文化藝術交流之旅』之用，所有個人資料均按照《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的相關條文處理。本人明白及同意其個人資料有可能供政府用

以進行意見調查、評估研究、舉辦培訓／分享會，執行「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日

常工作、監察計劃推行，以及作其他與上述任何事宜有關的用途。 

 

□ 本人明白在整個活動過程中，主辦單位會進行拍攝（包括但不限於相片、影片或音訊）

作為相關的宣傳推廣之用。主辦單位擁有所有視訊資料的全部版權，並有機會把視像

資料編輯上載或刊登於主辦單位及相關合作單位之宣傳媒介內（包括但不限於刊物、

網頁、社交媒體及其他宣傳品）。本人同意不會因此而向任何人或機構提出任何形式

的異議或索償。 

 

□ 本人明白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有機會會有傳媒拍攝及採訪。本人同意不會因此而向任

何人或機構提出任何形式的異議或索償。 

 

□ 本人明白及同意在參加交流項目後自動成為民青局轄下即將成立之「青年網絡」的會

員（設有退出選項）。 

 

□ 本人明白主辦單位擁有最終決定權及解釋權。本人不得爭議並以主辦單位的解釋為最

終決定。 

 

申請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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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合辦 

 

2023-2024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廣西柳州深度文化藝術交流之旅 

參加者健康問卷調查 

 

填寫問卷前，請細閱下文。 

 

為著參加者有一次愉快及安全的交流團經驗，主辦單位希望能事先了解參加者的身體狀況，

完成問卷後，請連同交流團申請表格交回。（問卷內容會絕對保密，資料於活動後將被銷毀） 

 

A. 個人資料（必須全部以中文及英文正楷填寫） 

參加者姓名： 
（中文） 

（英文） 

年齡：  

性別：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提） 

身高：  

體重：  

緊急聯絡人 (一)  緊急聯絡人 (一) 與 

申請者的關係 

 

緊急聯絡人 (一) 

電話 (1) 

 緊急聯絡人 (一) 

電話 (2) 

 

如緊急聯絡人超過一位，請填寫以下部分。 

緊急聯絡人 (二)  緊急聯絡人 (二) 與 

申請者的關係 

 

緊急聯絡人 (二) 

電話 (1) 

 緊急聯絡人 (二) 

電話 (2) 

 

 

 

 

 

 

 

香港廣西柳州市同鄉聯誼會 香港廣西僑界同鄉聯誼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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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身體狀況 

 

請申請者就個人身體狀況回答以下所有問題，並於適當的 □ 內填上ü。 

1. 是否有酗酒的習慣？ □ 沒有 □ 有 

2. 是否有吸煙的習慣？ □ 沒有 □ 有 

3. 是否有特殊的飲食習慣？（如素食者等等）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4. 是否有高／低血壓?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5. 是否曾於一年內有脫臼或骨折?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6. 是否對藥物有過敏反應？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7. 現在有否服用醫生處方的藥物？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8. 是否需要長期服用醫生處方的藥物？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9. 有否患有心臟病？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0. 有否患有哮喘病？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1. 有否患有腦癇症？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2. 是否曾患肝炎、肺結核或其他傳染病？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3. 是否患有／曾經患有情緒病（如：抑鬱症、空

幽閉恐懼、思覺失調等)？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4. 有否對某種食物、植物或昆蟲等有過敏反應？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5. 過去一個月，有否身體不適？ □ 沒有 □ 有，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16. 如你的身體或心智有特別的地方需要主辦單位關注或照顧，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聲明 

本人              （申請者姓名） 及家長明白是次交流團及交流團相關的配套活動均需

有正常體力、心理及精神狀況。如有疑問，本人會先諮詢醫生或其他專業人士，本人亦承

諾對自己的健康、心理及精神負責。本人絕對遵守及服從主辦單位工作人員之指示與安排。 

本人於本申請表格上所填報之所有資料，均正確無訛。如有虛報或漏報資料，本人及家長

／監護人將承擔一切責任及結果，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申請者姓名：                              申請者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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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向主 辦 單 位 （包括樂群社會服務處、香 港 廣 西 柳 州 市 同 鄉 聯 誼 會  及  香 港 廣 西 僑

界 同 鄉 聯 誼 總 會 ）提供個人資料 1之前 ， 請 先 細 閱 本聲明 。  

 

收 集 資 料 的 目 的  

 

1. 主辦單位將會使用 你所提供的 個人資料，向你 及／或 你 的家人提供你 及／或 你

的家人所需要的 及 由主辦單位提供的援助 或 服 務，包括（但不限於 ）用 於監察

和檢討各項 服 務、處理有關你 及／或 你 的家人所獲得服 務 的投訴、進 行研究及

調查、製備統計 數 字、履行法定職責等。向主辦單位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

不 過，如你 未 能提供所要求的 個人資料，主辦單位 可 能無法處理你 的 申 請 或向

你 及／或 你 的家人提供援助／服 務 。  

 

可能獲轉移資 料 者  

 

2. 你所提供的 個人資料，會按需要知道的 原則提供給在主辦單位 工 作 的職員。除

此之外，該等個人資料亦可 能 會 為 上文第 1 段所述的 目 的 而向下 列機構／人

士披露， 或 在 下述情況下披露：  

 

(a)  其 他機構／人士（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醫院管理局、非政府機構、公

用事業公司等），如該等機構／人士有 參 與 以 下事項 ：  

 

( i ) 審批及／或評估你 及／或 你 的家人就上文第 1 段所提及主辦單位

向   你 及／或 你 的家人提供服 務／援助 而提出 的任何申 請；  

( i i ) 上文第 1 段所提及主辦單位向你 及／或 你 的家人所提供的 服 務／

援助；或  

( i i i ) 監察和檢討上文第 1 段所提及主辦單位所提供的 服 務 ， 或製備統

                                                        
1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章），個人資料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 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份是切實可行的；及 

(c) 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11 
 

計 數 字；  

(b)  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 會

工 作 者 註冊局、立法會等），如果這些機構正 在 處理有關主辦單位向你 及

／或 你 的家人所提供的 服 務 或援助 的投訴；  

 

(c)  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或  

 

(d)  你 曾就披露資料給予訂明同意。  

 

查閱個 人 資 料  

 

3. 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你 有權就主辦單位所持有 的 有關

你 的 個人資料提出查閱 及改正要求。主辦單位提供個人資料複本 或 需 收 取費用。

如需查閱 或改正主辦單位 收集的 個人資料， 請向主辦單位提出 。  

 

 

申請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者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